
 

備註：年度終了後，里長應按經費實際支用情形填報區公所備查。 
             

臺北市內湖區港富里111年度「里鄰建設服務經費」辦理成果報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111年06月29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里長        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里幹事       ___ 

項次 案件來源 辦理項目及內容 使用金額 完成日期 效益說明 備註 

12 港富里辦公處 

里內辦理各項睦

鄰等相關費用(新

春揮毫活動) 

20,000元 
111.01.15、

110.01.16 
聯繫里民感情 

 

12 港富里辦公處 

元宵節活動 

1.福虎提燈1800

個*25元/個

=45000元 

45,000元 111.02.11 聯繫里民感情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
 

 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附件七 


